
   资府办发〔2018〕50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资阳临空经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相关事项的通知 

   

雁江区人民政府，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     

   

  为规范资阳临空经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保

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

务院令第 590 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

《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结合资阳临空经济区实际，

现将资阳临空经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收与补偿政策 

   

  资阳临空经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涉及的补偿安置基本原则、补偿

标准、政策性奖励、政策性补助，参照《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中心城区房屋

征收与补偿有关政策的通知》（资府发〔2015〕12 号）执行。 
   

  二、征收与认定工作职责 

   

  （一）征收与补偿工作 

   
  资阳临空经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由市临空经济区管委会负

责组织实施，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分别负责出具项目建设是

否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查意见，雁

江区人民政府依法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二）未经登记建筑认定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城市行政执法局等部门，

对未经登记建筑的合法性、面积、用途、权属等进行调查、认定和复核，具体工

作由市建设监察支队负责。认定结果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进行公示。相关职责部

门根据最终认定结果，按照各自职能职责依法进行处理。 

   

  三、企业未经登记建筑的处理原则 

   

  凡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之前修建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办理了税务登记，

且生产经营地址与登记地址相同的企业的未经登记建筑，按建筑安装工程直接费



用评估作价进行补偿，并给予搬迁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不符合前述条件的

建筑不予补偿。 

   

  四、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1 日 
 


